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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黄山市 2025 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区县住建局，祁门县房管中心：

为加快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工作，不断改善人居环境，满足人

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，根据《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

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方案》（皖政办 ﹝2020﹞21 号）、

《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

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黄政办秘〔2021〕11 号），结合工作实

际，制定《黄山市 2025 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》。

黄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市城市管理局）

2025 年 2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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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 2025 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

一、目标任务

2025 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目标为：全市计划改造城镇

老旧小区 61 个，改造建筑面积 93.327 万平方米，涉及住户 8921

户。

二、改造内容

2025 年，全市老旧小区改造应在全面实施基础类改造的基

础上，全部按照完善类、提升类进行改造(提升类不少于 20%)。

要突出“楼道革命”“环境革命”“管理革命”三个重点，围绕“一

老一小”加强小区适老化、适儿化、无障碍设施改造，结合完整

居住社区建设，增设片区老年助餐、健身休闲、汽车充电桩、智

能信报箱等公共服务设施。具体改造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基础类。为满足居民安全需要和基本生活需求的内容，

主要是市政配套基础设施改造提升以及小区内建筑物屋面、外

墙、楼梯等公共部位维修等。其中，改造提升市政配套基础设施

包括改造提升小区内部及与小区联系的供水、排水、供电、弱电、

道路、供气、消防、安防、生活垃圾分类、移动通信等基础设施，

以及光纤入户、架空线规整（入地）等。

（二）完善类。为满足居民生活便利需要和改善型生活需求

的内容，主要是环境及配套设施改造建设、小区内建筑节能改造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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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平层入户等。其中，改造建设环境及配套

设施包括拆除违法建设，整治小区及周边绿化、照明等环境，改

造或建设小区及周边适老设施、无障碍设施、停车库（场）、电

动自行车及汽车充电设施、智能快件箱、智能信包箱、文化休闲

设施、体育健身设施、物业用房等配套设施。

（三）提升类。为丰富社区服务供给、提升居民生活品质、

立足小区及周边实际条件积极推进的内容，主要是公共服务设施

配套建设及其智慧化改造，包括改造或建设小区及周边的社区综

合服务设施、卫生体育等公共卫生体育设施、幼儿园等教育设施、

周界防护等智能感知设施，以及养老、托育、助餐、家政保洁、

便民市场、便利店、邮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站等社区专项服务设

施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做好改造需求调查。

各区县老旧小区改造主管部门要根据《安徽省城镇老旧小区

改造技术导则》（2023 年修订版）等相关规定，编制区县 2025

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实施方案，会同所在社区开展老旧小区现

状、改造需求和居民意愿调查，摸清小区内房屋建筑、设施配套、

居住环境和管理水平情况，细化老旧小区改造居民需求调查表、

小区管理单位意见征求表等，要确保小区居民对小区实施改造、

改造方案、改造后管理模式等形成共识。居民参与率、同意率达

到当地规定比例的，方可纳入改造计划；改造方案应经法定比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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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居民表决同意后，方可开工改造。各区县需求调查工作应于

1 月底前完成。

（二）编制改造设计方案。

各区县老旧小区改造主管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，落实“体检

先行”，充分调查分析老旧小区及周边房屋建筑、设施配套现状，

历史文化风貌、居住环境、物业管理状况，隐患堵点等，结合居

民意愿，因地制宜制定改造方案，着力消除老旧小区安全隐患。

要严把设计方案质量，方案设计要合理可行、经济适用，设计方

案中要有居民意见采纳情况说明。施工图要针对屋面、外墙防水、

消防安防设施、无障碍设施、公共配套服务设施、智能化设施等

重点内容和部位进行专项设计。改造方案要依照规范进行公示。

各区县老旧小区改造方案编制应于 2 月底前完成并报送市住建

局，3 月底前市住建局组织完成方案审查后开始实施。

（三）物业管理设施改造。

各区县对于小区的各类基础设施改造要强化物业管理方面

要求，对于小区的房屋建筑，要检查和修缮屋顶、外墙等部分，

防止漏水、墙体脱落;要保证排水管道通畅，能够应对暴雨等天

气，避免小区内涝积水；路灯要保证足够的亮度和合适的间距，

要有夜间指示牌和导览图，确保夜间出行安全；做好各弱电线路

整治和下地建设；建设美观协调的小区宣传栏；配备齐全的消防

设备，如建设消防栓、灭火器、消防通道等；加强电动自行车充

电棚与充电桩的建设。满足居民停车充电需求；配备停车管理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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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，如道闸、刷卡设备等，实现车辆的进出有效管理；设置休闲

座椅、亭子、长廊等休闲设施，为居民提供休息和交流的场所；

利用小区空间建设一定数量的、老幼皆宜的体育健身器材；安装

门禁系统，提高小区的安全性；安装视频监控系统，覆盖小区的

主要出入口、公共区域、停车场等重要部位，保证公共区域无监

控死角；建设垃圾分类设施，并做好相关标识。

（四）规范改造施工管理。

各区县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应于 4 月底前开工，并规范工程施

工管理。

1.依法办理施工许可，各区县列入年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

划的项目中涉及利用既有建筑改造、利用存量土地建设各类公共

服务设施工程，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供热管线等配套设施维修改

造工程等应当根据相关规定办理施工许可；

2.严格施工现场管理，建设单位应建立健全施工现场质量安

全、文明施工、消防安全等各项管理制度，要严格落实施工现场

各项措施及要求，按照“先地下、后地上，先空中、后地面”原

则，根据小区改造“带户作业”的特点，科学规划施工顺序，明

确技术方案，配置专职安全管理人员、特种作业人员等，落实安

全保障措施。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居民反映的新问题，要组织设

计、施工单位研究，符合居民正常生产生活需要的应尽量满足；

3.加强工程质量安全监管，各区县建设管理和工程质量监督

部门要加强工程质量安全巡查，加大对施工关键部位及隐蔽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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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重点部位的重要工序抽查抽测频率。督促项目参建单位强化进

场验收、见证取样和送检复试检测，严格核查建筑材料合格证、

型式检验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，确保材料合格后方可使用。在监

管过程中发现施工单位存在未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

准施工、擅自修改工程设计、偷工减料等工程质量安全问题的，

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责任单位进行处罚。对发生严重工程质

量问题和安全事故的，依法依规予以处理。

（四）加强竣工验收管控。

各区县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要严格履行项目基本建设程序，依

法依规履行项目立项、招投标、审查、施工许可手续、监理、竣

工验收等程序，按照节点目标完成任务。严禁违法转包、分包，

防止拖欠工程款、拖欠农民工工资，严禁违规收取、不及时退还

工程质量保证金。

改造完工后，各区县老旧小区改造主管部门要组织对小区雨

污管网进行管网质量检测和出水水质检测，确保小区实现雨污分

流。在工程质量竣工预验收合格的基础上，建设单位应及时组织

施工、监理、设计等相关单位并邀请社区、项目党组织、居民等

开展工程竣工验收，形成《竣工验收意见》，并主动接受社会监

督，其中中心城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竣工验收应邀请市住建、财

政、发改部门参与。各区县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应于 11 月底前完

工，12 月 15 日前完成竣工验收。

（五）推进管线统筹改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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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县老旧小区改造主管部门要按照《关于做好专营单位支

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相关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建房〔2021〕48 号）

规定，压实供水、排水、燃气、电力、通信、充电设施等相关专

业经营单位出资责任，衔接改造计划，明确出资方式、改造后产

权归属及后续运营管理模式。项目现场要统筹管线综合改造方

案、合理安排管线改造内容的具体施工工期、施工工序及场地等，

避免“二次开挖”。对已实施改造，强弱电改造不彻底、未迁线

的项目，要对接相关专业经营单位制定整改清单，明确迁线时限，

按期整改。老旧小区排水管网改造完成后要规范接入市政排水管

网，纳入城市排水管网“一张图”，有条件的可接入城市生命线

工程。

（六）完善小区后续管理。

1.推进建立改造运营长效模式。各区县老旧小区改造主管部

门在改造的同时要深入活化利用老旧小区及周边存量资源，可引

入社会资本对改造项目现有的公有房屋、公共低效闲置用地、机

动车泊位、公共广告位等存量资源开展活化换代再经营。鼓励运

营企业、物业企业等承接片区化项目提升改造和经营管理。通过

对闲置资产的整合利用及长期运营，达到增加便民商业设施，丰

富社区公共服务供给，提升小区居住品质和街区活力的成效。

2.健全物业管理机制。各区县老旧小区改造主管部门要将老

旧小区后期管理与落实“皖美红色物业”行动、推进基层治理现

代化紧密结合，全面提高改造后的老旧小区成立党组织、成立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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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委员会、引入专业化物业管理占比。充分运用好市场化物业管

理、大片区规模化运营管理、居民自治自管等老旧小区物业管养

模式，通过合同约定，明确物管内容，让老旧小区居民享受到物

业服务。要督促物业管理单位加强改造后的老旧小区消防安防等

设施设备、景观绿化等管养，规范小区进出人员管理、停车秩序

维护等，促进小区改造后维护更新，形成良性循环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积极构建协调各方、运行顺畅、横向

到边、纵向到底的老旧小区改造组织体系和责任体系，进一步强

化部门统筹，加强政策协调、工作衔接、调研督导，及时发现新

情况新问题，健全完善相关政策措施。各区县同步完善组织体制，

加强工作力量，整合配置好资源，深入做好群众工作，大力引入

社会资本，全力推进改造实施，着力构建长效管理机制。

（二）强化检查考核。市住建局科学制定工作考核细则，对

各区县改造任务、居民出资、改造质量、群众满意度和长效管理

机制建立等方面进行考核。并在 6-8 月期间择期会同市财政局、

市质监站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检查，重点检查各区县项目进

度、资金支付、质量管控等方面问题并进行通报。

（三）广泛开展宣传。各区县要利用报纸、网站、公众号等

媒体资源，广泛宣传老旧小区改造创新工作、典型案例和成熟经

验，9 月份开展一次集中宣传活动，提高社会各界对老旧小区改

造工作的认识，形成各方支持、群众积极参与的浓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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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全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计划表

序号 区县
改造小

区数

户数

（户）

楼栋数

（栋）

建筑面积

（万平方

米）

1 屯溪区 22 3421 258 46.792

2 徽州区 1 873 43 4.97

3 黄山区 24 3342 201 25.838

4 高新区 2 139 81 2.69

5 歙县 2 49 4 0.3

6 休宁县 2 672 477 9.28

7 黟县 3 312 23 2.459

8 祁门县 5 113 9 0.998

合计 61 8921 1096 93.3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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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市城市管理局） 2025年 2月 26日印发


